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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茲提述雅士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二日之公告（「該公

告」）。除另有訂明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謹此澄清該公告所載下列資料：

於「有關出售資產的資料」一節，以雅士利（廣東）緊接出售事項日期前兩個財政年度之經審

核綜合財務報表為基準，出售資產所應佔之財務資料應該如下：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截至二零一三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

人民幣百萬元 人民幣百萬元

收入 2,659.3 3,563.5
除稅前溢利 246.9 484.3
年度溢利 180.6 364.6

除上文所披露者外，該公告所載之一切其他資料均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雅士利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

孫伊萍

香港，二零一五年十一月十三日

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董事會成員包括：非執行董事孫伊萍女士（主席）、秦鵬先生、張平先生及吳景水先

生；執行董事盧敏放先生及李東明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莫衛斌先生、程守太先生及李港衛先生。


